
食品輻射照射處理標準修正總說明 

食品輻射照射處理標準(以下簡稱本標準)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

九日訂定發布，於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日修正。 

考量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施政目標及主管範疇即包括疫病

蟲害防治及其風險評估，為避免逾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主管範疇，

爰修正本標準，刪除涉及防疫目的之照射品目及處理規定，及移列整

合附表之規定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法源依據名稱。(修正條文第一條) 

二、 新增有關本標準適用範圍之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二條) 

三、 新增本標準准用之輻射線源及限用之最高能量。(修正條文第三

條) 

四、 針對得以輻射照射之食品品目、吸收劑量限量及照射目的，移列

改以附表規範。(修正條文第四條) 

 


